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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下為律政司司長黃仁龍資深大律師今日（二月二十日）在立法會會議上

恢復《居籍條例草案》二讀辯論的致辭全文： 
 
主席女士： 
 
  本人在二○○七年二月向立法會提交《居籍條例草案》時曾經解釋，斷定

一個人的居籍的普通法規則的確相當複雜和混亂，剛才議員也提及，因為時移

勢逆，包括全球一體化的情況，以致有關規例可能變得不合時宜。本條例草案

建議把這些規則簡化，以便更容易確定一個人的居籍。剛才草案委員會主席涂

謹申議員已就本條例草案的大致情況作了報告，我在此不再重複。正如剛才涂

議員所說，本條例草案旨在落實法律改革委員會（「法改會」）於二○○五年

四月發表的《斷定居籍的原則》報告書（「報告書」）中的建議。剛才余若薇

議員也說及，她當時是擔任主席，做了很多工夫，我在此特別多謝她。剛才劉

健儀議員強調，居籍和國籍、居留權及公民身分等概念，其實是完全不同的，

而且並無關連。居籍涉及以哪一套法律制度來處理與個人法律地位及財產有關

的事宜，例如某人在法律上有否能力去結婚或訂立遺囑，或者某些遺產的繼承

權應該用哪一套法律來作依歸等等。 
 
  本條例草案提交後，法案委員會舉行了七次會議。法案委員會主席涂謹申

議員和各位議員詳細審議各條文，正如剛才余若薇議員說，涂謹申主席有很多

的建議和看法，事實上亦很有見地，亦變成了今日我們作出的很多修改。本人

謹此特別向涂議員和其他參與的議員致謝。政府同意根據法案委員會的建議，

對條例草案作出一些修改，因此本人會在今天下午較後時間動議數項委員會審

議階段修正案。現在，讓我概括地講述其中一些較重要的修訂。 
 
  首先讓我處理未成年人的居籍。為了取代現行普通法中關於原生居籍和倚

附居籍的規則，法改會建議而條例草案也訂明採用單一的驗證，即未成年人的

居籍應該是與他有最密切關係的司法管轄區。條例草案進一步引入兩項可被推

翻的推定，根據與該未成年人同住的父母的居籍，以協助斷定未成年人與哪個

國家或地區有最密切聯繫。這些建議獲得法案委員會同意。法案委員會提出一

項疑問，即在引用最密切聯繫的驗證以斷定未成年人的居籍時，會否有某類別

的父母較其他類別優先的情況。委員特別關注領養父母的情況。 
 
  經詳細考慮後，政府當局同意應修訂「父母」一詞的定義，使定義與領養

法律所採用的方式一致。有關修訂會清楚訂明，就被領養的未成年人而言，只

有該未成年人的領養人會被視為其父母。如未成年人被與其生父或生母有婚姻

關係的人領養，只有該名領養人及該名生父或生母會被視為該未成年人的父

母。 
 
  條例草案第 8 條與缺乏行為能力成年人的居籍有關。條例草案建議，精神

上無行為能力的成年人的居籍，應是與他有最密切聯繫的國家或地區。當該成



年人的行為能力恢復時，他將保留緊接行為能力恢復之前的居籍，然後他可自

行選取另一居籍。 
 
  法案委員會建議，在斷定精神上無行為能力的成年人的居籍時，應考慮該

人在緊接喪失精神上行為能力之前，可能會有無限期地以某個國家或地區為家

的意圖。這與斷定未成年人的居籍的做法相似。根據條例草案，在採用最密切

聯繫的驗證斷定未成年人的居籍時，須考慮該未成年人可能會有的意願。 
 
  政府考慮這個問題後，同意動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，以釋除委員的疑

慮。 
 
  至於條例草案第 12 及 13 條，法案委員會就有關的普通法規則仍然適用的

範圍提出一些技術性問題。具體來說，假如一名未成年人在《居籍條例》生效

日期當日（如條例草案通過成為法例的話）成為成年人，則應該應用舊的普通

法規則還是新的法例。另一個問題是：是否可能有部分的普通法規則並無抵觸

新的法例而應繼續適用。政府會提出修訂，以處理這些問題。 
 
  除了上述較為重大的修訂之外，政府也會動議其他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

案，處理一些輕微及技術性問題，剛才亦有提及到的。 
 
  內務委員會考慮過本人建議動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後，表示並不反

對有關修訂。 
 
  主席女士，我謹此陳辭，請議員通過依照政府當局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

修正案修訂的條例草案。多謝。 
 
完  
 
二○○八年二月二十日（星期二） 




